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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８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４％ ３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３％ ２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７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７％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７６％ 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７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１％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６％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６％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４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慧敏、赵昕怡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３７５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３２５５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管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资产委托管理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上海宽频”， 公司持股比例

９６．６７％

） 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鹏博士”） 分别签署 《合作托管协议 （资产托管）》 及 《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

议》， 将本公司在重庆、 武汉、 广州地区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在上海、 西安地区

拥有的驻地网资产委托鹏博士经营管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南京聚友” “被托管公司”， 公司直接间接持股比例

９５．３４％

） 全体股东

与鹏博士签署 《合作托管协议 （公司托管）》 及 《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将被托管公

司 （包括被托管公司拥有的在南京、 西安、 郑州地区的驻地网资产） 委托鹏博士经营管

理。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资产委托管理事项。 鉴于上述资产为公司核心经营资产且公司目前正处于资产重组债务重

组时期，基于谨慎原则，本次资产委托管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４

日设立，公司住所：成都市高

新西区创业中心，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６

号朝外

ＭＥＮ

财贸中心

Ａ

座

１９

层、成

都市顺城大街

２２９

号顺城大厦

５

楼，工商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１８０４３８６

，注册资本

１３３

，

８５１．２４７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学平，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

机系统集成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机电设备、仪器仪表的生产、销售；实业投

资，国内商业贸易（除国家专营、专卖、专控商品）；钢锭、金属机械加工；电子出版物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废旧金属回收；冶金炉料；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

子工程施工；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出租；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公司与鹏博士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１

、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托管标的：乙方在重庆、武汉、广州地区全部网络资产。包括乙方在上述地区营运管理

系统的控制权以及拥有独立产权的

６１４１５

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产，社

区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使用

权、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及信

息、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以下简称“托管标

的”。

３．

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经营管理

托管标的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 甲方负责提供网络优化及托管标的营运资金，

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作。

４．

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行业

务推广。 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字号等。

５．

托管期：二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

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６．

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合

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 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７．

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将上年度托管标的可分配利润中的

１５％

支付给乙方，剩余

８５％

的利润为甲方的管理

费用。

８．

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２０％

的有效在

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６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９．

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证

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 该保证金可部分用于清

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５０％

。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

１

）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４０％

即

１

，

１７２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

２

）《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１０．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与鹏博士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

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１

、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２．

托管标的：乙方在 上海、西安地区全部网络资产，包括乙方在上述地区营运管理系统

的控制权以及拥有独立产权的

１６０９２５

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产， 社区

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使用权、

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及信息、

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

３．

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有权为经营管理

托管标的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 甲方负责提供网络优化及托管标的营运资金，

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作。

４．

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行业

务推广。 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字号等。

５．

托管期：二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

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６．

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合

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 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７．

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将上年度托管标的可分配利润中的

１５％

支付给乙方，剩余

８５％

的利润为甲方的管理

费用。

８．

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２０％

的有效在

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６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９．

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证

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 该保证金可部分用于清

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５０％

。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

１

）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４０％

即

３

，

３１２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

２

）《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１０．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全体股东与鹏博士签署的 《合作托管协议 （公司托

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１

、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受托方（甲方）：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委托方（乙方）：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郁蓉、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

公司

２．

托管标的：被托管公司经营管理权和被托管公司在南京、西安、郑州地区的全部网络

资产， 包括被托管公司拥有独立产权的

７３１１７

个信息点的小区宽带网络及城域网全部资

产、社区网络及关联资产涉及的全部设备（含办公资产等）、社区网络、传输线路、租赁机房

使用权、线路、通信管道租用使用权及线路等资产，以及与此资产有关的信息点、用户资源

及信息、各种合作协议、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与上述资产有关的附属权利等。

３．

托管权限：托管期间，甲方对托管标的享有完全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并有权任免被托

管公司董事、财务、经营负责人，有权委派业务负责人及其他经营人员。 甲方负责提供网络

优化及被托管公司营运资金，负责资源整合和业务产品包装，负责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工

作。

４．

运营品牌：所有业务继续使用乙方电信业务许可证，继续使用“聚友网络”品牌进行业

务推广。 根据业务需要，乙方授权甲方在合作期间无偿使用“聚友网络”品牌、商标、字号等。

５．

托管期：二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

延长或缩短托管期。

６．

员工安置：甲方在交接日后，应承继乙方与乙方员工之间签订的、尚未到期的劳动合

同，员工工龄连续计算。 但甲方可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调整考核管理办法、薪资福利政策

等，并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乙方现有人员的工作表现，招募新员工、辞退现有员工，或调

整现有员工的职位和薪资福利待遇。

７．

利润分成：乙方有权享受托管期间托管标的营运产生的利润分成，甲方应于每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将上年度被托管公司可分配利润中的

１５％

支付给乙方，剩余

８５％

的利润为甲方的管

理费用。

８．

资产保全：合作终止时，甲方应在原乙方移交时用户数目的基础上增加

２０％

的有效在

线用户数归还于乙方；若无法达到此户数，甲方将以所差用户数目乘以当年每户均收费金

额乘以

６

作为标准补偿乙方。

９．

资产保证金：甲方应为履行《合作托管协议》和托管标的的资产安全向乙方提供保证

措施。双方同意，保证措施为甲方开立一个由甲乙双方共管的专用银行帐户，并存入

３

，

１６０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未经双方授权代理人同意，该保证金不得挪作他用。 该保证金可部分用于清

偿交接日之前乙方的经营性负债，使用比例不超过保证金总额的

５０％

。

保证金支付方式为

（

１

）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

４０％

即

１

，

２６４

，

０００

元保证金。

（

２

）《资产核查确认书》签订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保证金。

１０．

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有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章），自双方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人授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三、其它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２

、委托管理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 本公司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合作托管协议 （资产托

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３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４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友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托管协议（公司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方式召

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书面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董事会

６

名董事传回表决票，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资产委托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友宽频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宽频”，

公司持股比例

９６．６７％

）与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士”）分别

签署《合作托管协议（资产托管）》及《合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将本公司在重庆、武汉、广州

地区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在上海、西安地区拥有的驻地网资产委托鹏博士经营管

理；

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宽频与鹏博士签署《合作托管协议（公司托管）》及《合

作托管协议补充协议》，将南京聚友宽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包括其拥有的在南京、西安、郑

州地区的驻地网资产）委托鹏博士经营管理。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鉴于上述资产为公司核心经营资产且公司目前正处于资产

重组债务重组时期，基于谨慎原则，本次资产委托管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
：

成都市人民中路一段十一号成都聚友商务会所
（

后子门体育中心内
）。

３．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４．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５．

出席对象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任的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

关于资产委托管理的议案
》

２．

披露情况
：

上述提案内容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和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作了详细披露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

３．

特别强调事项
：

无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现场
、

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休日除外
）。

３．

登记地点
：

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受托人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和授权委托
书

。

四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

２．

会议费用
：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费用自理
。

五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６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了

Ａ

股

１

，

３４８

万股，发行价人民币

３５．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７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５１

，

４１０

，

５００．００

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两

个变更为以下四个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１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及
４

万吨防水涂料项目
（

以下简称
“

锦
州项目

”）

１７

，

３９４．２９

２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改性沥青卷材及年产
２

万吨防水涂料项
目

（

以下简称
“

惠州项目
”）

１４

，

７４６．７６

３

昆明市安宁市工业园区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卷材生产线
（

以下简称
“

昆明项目
”）

８

，

０００

４

岳阳市云溪区工业园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平方米改性沥青卷材生产线
（

以下简称
“

岳阳项目
”）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４５

，

１４１．０５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就变更后增加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昆明项目和岳阳项

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分别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甲方 乙方 丙方 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

１

岳阳项目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西三环支行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７３１９０３８６

１６１０２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昆明项目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高新支行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９７１０１８８０

００００３３５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８

，

０００

万元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秦洪波、陈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乙方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５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２

，

５０６

，

５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５．４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３５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３５５

杨海洲
３ ００*****５２７

赵友永
４ ００*****０４４

张志强
５ ０１*****７７５

谢远成
６ ００*****４６９

张招兴
７ ００*****４７９

林德明
８ ０１*****３８５

陈朝晖
９ ００*****９３９

林杭
１０ ０１*****９９９

梁安平
１１ ０１*****５１０

喻斌
１２ ００*****３５３

陈汉荣
１３ ００*****５２０

尹宏
１４ ００*****０８３

张路明

１５ ０１*****１９８

宋旭东
１６ ０１*****３１４

蒋振东
１７ ０１*****８４９

田震华
１８ ０１*****２９８

周琼华
１９ ００*****４６９

黄秀华
２０ ００*****９２７

朱延军
２１ ０１*****３９９

张轶
２２ ０１*****６８６

陈伶俐
２３ ００*****４７５

於凝
２４ ０１*****２０６

白云
２５ ００*****６４９

茹国庆
２６ ０１*****８３９

杨永明
２７ ００*****０４７

田云毅
２８ ０１*****５８４

陈杰波
２９ ０１*****５９０

黄敦鹏
３０ ０１*****５６８

张红英
３１ ０１*****５６３

陈春田
３２ ０１*****９６０

文莉霞
３３ ０１*****０１２

陈华生
３４ ００*****４７７

汤诚忱
３５ ０１*****６５８

王俊
３６ ０１*****５６８

陈文琼
３７ ００*****５２１

谭伟明
３８ ００*****７９１

吕晖
３９ ００*****３０２

祝立新
４０ ０１*****３９４

吴克平
４１ ００*****８０８

郭虹
４２ ００*****４７２

沈万芳
４３ ０１*****３４６

符保文
４４ ０１*****６２８

余青松
４５ ０１*****５０２

吴树勋
４６ ０１*****７６９

潘文明
４７ ０１*****２１０

马清
４８ ００*****１２２

张宗贵

五、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天霞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８６９９１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３８６９８０２８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国有股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的工作。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本次

Ｈ

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并授予联席簿记管理人不超过本次

发行的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完成

６６４

，

２１４

，

０００

股

Ｈ

股发行，并可

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前行使不超过

９９

，

６３２

，

１００

股

Ｈ

股的超额认购权。

根据国务院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国发 （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

的规定， 本公司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时， 本公司四家国有股东上海医药 （集团） 有限公

司、 上海盛睿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上实 （集团） 有限公司和申能 （集团） 有限公司须按

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

Ｈ

股股份数量的

１０％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理事会”） 持有， 上述股东需就本次

Ｈ

股发行

上市进行国有股减持并注销相关的

Ａ

股股份， 同时上述划转给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的

股份须在本公司

Ｈ

股上市前登记到社保基金理事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

资者账户上。

就上述减持方案，本公司四家国有股东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和委托书，同意根据国务院

相关规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批复进行国有股减持，并委托本公司按

照相关批准文件办理相关手续。

本公司上述股东持有的应予减持的股份数合计为

６６

，

４２１

，

４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从其各自

Ａ

股帐户注销并已在本公司

Ｈ

股上市前登记到社保基金理事会在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减持前本公司

Ａ

股股本为

１

，

９９２

，

６４３

，

３３８

股，减持后，目

前

Ａ

股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２６

，

２２１

，

９３８

股。 各股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销前持股数
（

股
）

减持的股数
（

股
）

目前持股数
（

股
）

上海医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９５

，

２１２

，

４９７ ４３

，

２０４

，

０４５ ７５２

，

００８

，

４５２

上海盛睿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２０６

，

５５０ ９

，

３５６

，

０１４ １６２

，

８５０

，

５３６

上海上实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１３２

，

９２９ ９

，

１８３

，

３３４ １６２

，

９４９

，

５９５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８６

，

１０３

，

２７５ ４

，

６７８

，

００７ ８１

，

４２５

，

２６８

合计
１

，

２２５

，

６５５

，

２５１ ６６

，

４２１

，

４００ １

，

１５９

，

２３３

，

８５１

本公司如行使超额认购权，上述国有股东将依据规定进行相应的国有股减持，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上市

外资股（

Ｈ

股）挂牌并上市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的工作（以下简称

＂

上市申请

＂

）。 因本次拟发行的股

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

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等）。 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

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经香港联交所核准，本公司发行的

６６４

，

２１４

，

０００

股

Ｈ

股，以及本公司相关国有股东为

进行国有股减持而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并转为境外

上市外资股的

６６

，

４２１

，

４００

股

Ｈ

股，合计

７３０

，

６３５

，

４００

股

Ｈ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香

港联交所挂牌并开始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上海医药”，股票代码为

０２６０７

。

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之后及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本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Ｈ

股发行上市前
Ｈ

股发行上市后超额配售前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境内上市内资股
（

Ａ

股
）

１

，

９９２

，

６４３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２６

，

２２１

，

９３８ ７２．５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

０ ０．００ ６６４

，

２１４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转换自
Ａ

股并转让给
社保基金会的

Ｈ

股 ０ ０．００ ６６

，

４２１

，

４００ ２．５０

股份总数
１

，

９９２

，

６４３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６５６

，

８５７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长金通”网上直

销基金转换及相关业务费率优惠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旗下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该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

已开通转换业务，现本公司决定该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在 “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

开通定期定额转换及定期不定额转换业务，并实施相关业务费率优惠。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适用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９８３

基金合同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二、开通业务、时间和费率优惠政策

１

、开通业务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

２

、开通业务渠道

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

３

、本次开通业务种类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转换、定期不定额转换为长信量化先锋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４

、相关费率优惠政策

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已开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八家银行卡的支付业务和汇付天下天天盈第三方

支付业务。在“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使用上述支持的银行卡及第三方支付渠道进行长信利

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定期不定额转换为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将享有各自的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如下：

表：“长金通”网上直销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定期不定额转换优惠费率表

表

１－１

基金名称 转换份额 公告费率 招行卡 工行卡 农行卡 建行卡 交行卡
长信利息收益
货币型基金转
换

、

定期定额
转换

、

定期不
定额转换为长
信量化先锋股
票型基金

１００

万份以下
１．５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100

万份
（

含
）

至
500

万
份 1.00% 0.80%

５００

万份
（

含
）

以上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表

１－２

基金名称 转换份额 公告费率 兴业卡 浦发卡 民生卡 天天盈
长信利息收
益货币型基
金转换

、

定
期定额转
换

、

定期不
定额转换为
长信量化先
锋股票型基

金

１００

万份以下
１．５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 ０．６０％

100

万份
（

含
）

至
500

万份
1.00%

５００

万份
（

含
）

以上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

元

本公司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费

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在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进行的上述基金的转换、定期

定额转换、定期不定额转换业务；

２

、投资者欲了解该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途话费）；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相关规则，了解

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直销信息。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旗下基金

在中信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起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增加开通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投资者可通过中信证券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

名单汇总如下：

(1)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1

）

(2)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2

）

(3)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3

）

(4)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550004

、

B

类

550005

）

(5)

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550006

、

B

类

550007

）

(6)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8

）

(7)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9

）

(8)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508

）

(9)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510

）

(10)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5511

）

(11)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550010

、

B

类

550011

）

二、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

者除外

)

，具体开户程序应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

2

、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 请到中信证券各营业网点申请办理此业

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中信证券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

间相同。

四、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中信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

（含申购手续费）。

五、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并与中信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2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

日为当月，否则为次月。

六、重要提示

1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2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51085168/400-666-0066

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

2

）中信证券咨询电话：

95558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中信证券网址：

www.citics.com

3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

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证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6

月

4

日刊登了《信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

务的公告》，现将本基金继续限制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本公司已决定自

2010

年

6

月

4

日起限制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即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

／

或转换转入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不含

500

万元）时，本基金

将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021-

51085168

或

400-666-0066

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

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证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刊登了《信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

务的公告》，现将本基金继续限制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本公司已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限制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即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及

／

或转换转入（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不含

1,000

万元）时，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021-

51085168

或

400-666-0066

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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